
“面包”撞人逃逸 车牌遗落现场

车上男子返回现场抢走车牌
本报 10 月 31 日讯 (记者

郇恒吉)一辆白色面包车撞伤李

女士后，非但没有停车施救，反而

加速逃逸。更令李女士气愤的是，

事故发生约 2 分钟后，车上跑下

来一名年轻男子竟再次返回，抢

走了撞落在现场的车牌。

据李女士介绍， 10 月 30 日

早 5 时 50 分左右，她骑电动车

自西向东经解放路滨河桥到河东

区上班，被一辆白色面包车撞

倒。

“当时我从电动车上被撞下，

摔出了大约两三米，肇事车辆司

机不但没有减速，反而加速逃跑，

但现场留下了部分碎片和肇事车

的车牌。”李女士说，当时自己只

顾着给家人打电话了，捡起车牌

号后并没有仔细查看。

令人想不到的是，正当李女

士忙着打电话时，大约 2 分钟后，

一位年轻男子跑过来，硬生生将

她手中的车牌抢走，随后快步跑

上百米之外的肇事面包车，上车

绝尘而去。

由于腿部受伤再加上天色尚

暗，李女士无法追上抢走她手中

车牌的男子，也没有记清楚该男

子的面貌。

“撞人后逃逸已是不对，还跑

回现场抢走车牌，这种行为令我
气愤又心寒。”李女士说，现在，她

还一直躺在家里休养，无法行走，

她希望肇事车主能够主动站出来

承担责任。

目前，交警部门已介入调查。

五龄童洗澡

不慎被摔伤

澡堂家长各担责一半

本报 10 月 31 日讯

(通讯员 孙翼 卜凡举

记者 吴慧 )平邑县刘

先生带着五岁的儿子去澡

堂洗澡，结果儿子在澡池

边上被摔伤，花去医药费
600 余元。平邑县消协调

查发现，澡堂和家长都有

责任，各自承担一半医药

费。

10 月 21 日，刘先生

带着儿子洗澡，两人进入

澡堂后，刘先生去卫生

间，让儿子自已去澡池里

先洗着。由于澡堂大池边

上有水太滑，刘先生的儿

子就跌倒了。

看到满脸是血的儿子，

刘先生吓坏了，赶紧送到医

院就治。治疗共花费药费
630 元。在进行赔偿时，澡

堂负责人认为是家长没有

尽到监护责任才导致儿童

摔伤。随后，刘先生来到平

邑县消协投诉。

消协调查后认为，澡

堂服务员和家长都有责

任，经调解，澡堂同意赔

偿刘先生一半的药费。

本报 1 0 月 3 1 日讯

(通讯员 刘子渝 记者

吴慧 )苍山县段某与刘某因

被踢出聊天室心存不满，遂

找到该网管李某并将其轿

车砸坏。近日，二人因故意

毁坏财物罪被临沂市兰山

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

一年，缓刑两年。

2010 年 2 月 2 日，段某

与刘某在苍山县城某网吧

内上网，他们都在一个名为
“网络情缘”的聊天室聊天，

一网名为“漫步人生”的是

网管，聊天过程中刘某与

“漫步人生”发生口角，两人

在网上开骂，“漫步人生”将

其踢出聊天室。过了一会，

段某也被踢出聊天室。

其后偶然机会，两人知道

了网管就是李某。于是心存不

满的二人窜至临沂市兰山区

某服装店门前，用铁棍等工具

将李某的车辆砸坏。

经鉴定，二人造成损失
26056 元，案发后，段某赔偿

了李某 5 万元，双方达成调

解协议。

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

认为被告人段某故意损害他

人财物，数额较大，其行为已

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。

不满聊天室被踢

砸轿车报复网管
俩男子涉嫌故意毁坏财物获刑

盲道“陷阱”

10 月 31 日，在新华路上，人行道上一处连接盲道的井盖损坏，出现一米多深的“陷

阱”，有市民在此设立了木棍，提醒过往行人。井盖破损处恰位于盲道上，虽有木棍提醒，

但并非长久之计，市民盼有关部门及时修复。 记者 展萍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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